
之評價，亦無不同2；上開生理學因

素、心理學因素之存否，往往需要高

度仰賴精神醫學之專業知識與經驗，

以補充法官知識、經驗之不足，故最

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 5151號判決
乃謂：「精神是否耗弱，乃屬醫學上

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

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

足以資斷定。」充分體現了精神醫學

與法學之間「誰說了才算」的微妙關

係。

針對精神鑑定的證據價值，早年實

務見解多採取法院不受鑑定拘束的立

場（非拘束說）。例如最高法院 76年
度台上字第 532號判決即認為：「刑
事訴訟採真實發現及職權調查主義，

鑑定祇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料，案件

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

查以期發現真實，不得僅以鑑定作為

唯一之依據。否則一經鑑定，無異已

得判決之結果，而法院之審判勢將流

於形式，自與職權調查發現真實之本

旨相違」3。

如果把觀察的角度轉向日本，日

本最高裁判所早年也多採取「非拘束

說」的立場。例如最高裁判所第三小

法庭昭和 59年（1984）7月 3日裁定
（最三小決昭 59.7.3刑集 38卷 8號
2783頁）謂：「應就精神鑑定之結
果，以及依證據資料可資認定之被告

犯行前之生活狀況、犯行之動機、態

樣、結果、犯行前後之行動等予以綜

合判斷認定。」同院第三小法庭昭和

58年（1983）9月 13日裁定（最三小
決昭 58.9.13裁判集刑 232號 95頁）
則認：「被告之精神狀態是否該當於

刑法第 39條所指心神喪失或心神耗
弱，核屬法律判斷，而為應委諸法院

判斷之問題，職此之故，作為心神喪

失或心神耗弱前提之生物學、心理學

要素與法律判斷間之關係，亦為最終

應委諸法院評價之問題」。

但「非拘束說」肯認法官可

以自己的知識或經驗排斥精神

鑑定的結果，往往招來不尊重

精神醫學專業，使得鑑定制度

失其意義之批評4。有論者認

為法官就是因為欠缺精神醫學

之專業知識，才需要委託進行

精神鑑定，重要的是檢察官、

辯護人如何讓法官正確地理解

並且評價精神鑑定，而非由法

官取代精神鑑定自為認定，如

果法官無法正確地理解、評價精神鑑

定，則應本於「罪疑為被告有利認定

（in dubio pro reo）」之原則，為被告
有利之認定，換言之，此說認為有利

於被告之精神鑑定，對法院應有拘束

力5。

在實務上也逐漸出現修正的見解，

本文稱為「最大程度尊重說」，例如

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庭平成 20
年（2008）4月 25日判決（最小二判
平 20.4.25刑集 62卷 5號 1559頁）
認為：「生物學要素之精神障害有無

與其程度，以及此等精神障害對於心

理學要素之影響有無及其程度，鑒於

其診斷乃臨床精神醫學之本分，以身

為專家之精神醫學者之鑑定意見作為

證據之場合，除對於鑑定人之公正性

或能力有所懷疑，或鑑定之前提條件

有問題，而認有無法採用鑑定意見之

合理情事者外，應充分尊重鑑定意見

而為認定。」此判決雖未明言法院應

該尊重精神鑑定到何種程度（僅用了

「充分尊重」等字眼），但仍具有預

防法官陷於非科學、恣意性判斷的意

義6。

無獨有偶，我國最高法院針對法醫

鑑定，也曾出現「最大程度尊重說」

之立場，雖非針對精神鑑定而為，但

因鑑定性質相近，仍有相當之參考價

值。如 90年度台上字第 3979號判決
即認：「法醫之鑑定報告，屬證據之

一種，如其鑑定報告中所持之全部或

部分意見，顯有疑義，審理事實之法

院，於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後，認不

可採，雖非必受其拘束，但法醫之鑑

定報告，因係醫學上專門研究之人所

為判斷，如不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

礎時，自應說明其足以令人信服之理

由，否則仍屬法院對於證據證明力判

斷職權行使之逾越，並有判決理由不

（文轉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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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井一正，刑事実務証拠法，5版，2011年 11月，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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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責任能力之有無，不僅是法

律判斷的問題，也牽涉到精神

醫學的專業知識，對於不具備

醫學專業的職業法官而言，本

來就是難以判斷的問題。至於

一般國民，「殺了人，為何可

以無罪？」往往是最素樸、卻

也最根本的疑問，直指法律專

業與社會常識的脆弱接點。

針對責任能力有無之爭點，在實務

上通常會由法院或檢察官囑託精神科

醫師進行精神鑑定，但精神鑑定與法

律判斷之間，卻又存在著時而信任、

時而懷疑的矛盾情節；諸多社會矚目

之重大刑事案件，更往往因為前後二

個精神鑑定結論之不同，即產生相互

歧異之判決，讓法院與精神醫學的關

係更顯複雜。

國民法官制度實施後，重大刑事

案件之審判將由 3位職業法官與 6位
國民法官一起審理、評議，此類重大

刑事案件，有無責任能力往往成為爭

點。如何讓從一般國民中隨機選出、

代表社會常識的國民法官，能夠與代

表法律專業的職業法官一起正確理解

並評價代表精神醫學專業的精神鑑定

報告，進而作出妥適的裁判？乃是極

為困難，但卻無從迴避的問題。

本文將從精神鑑定的證據價值開

始討論，旨在說明實務界對於精神鑑

定之不同態度，將會牽動後續對於精

神鑑定之定性與運用，並說明精神

鑑定在國民法官審理之重要意義，其

後並因應國民法官之審理需要，分別

探討法院決定是否實施精神鑑定之機

制為何？實施精神鑑定的時點應為何

時？應給予鑑定人哪些參考資料？應

如何決定囑託精神鑑定之事項？精神

鑑定之證據調查程序、審前會議應如

何進行？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議

題，並及於困擾實務已久的複數鑑定

議題，藉由日本及我國學說實務之探

討，提出本文的看法。

有關精神鑑定之證據能力判斷問

題，因篇幅所限，爰予割愛，將留待

另篇檢討，併予敘明。

貳  精神鑑定的證據價值—台日兩
國實務見解的演變

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行為
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同條第 2項
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此

即「責任能力」之相關規定，第 1項
為「無責任能力」，第 2項則為「限
制責任能力」。上述立法，係參考國

外立法例，兼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

「混合的立法方式」，一方面顧及行

為人的生理上原因，他方面並及於生

理上原因影響所及的心理活動1。詳

言之，若行為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之「生理學因素」，影響其

「辨別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

力）」或「控制能力（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等「心理學因素」時，

且上述「辨別能力」、「控制能力」已

經完全喪失，則為無責任能力，依法

必須為無罪之判決；若上述「辨別能

力」、「控制能力」雖未完全喪失，

但顯著減退，則為限制責任能力，依

法無法逕為無罪之判決，但可減輕其

刑。至於「辨別能力」、「控制能力」

雖有減退，但未達於「顯著」之程度

者，則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僅能作為

量刑上之參考。要強調的是，上述

「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之判斷時點是指「行為時」，而非行

為前後，方符合責任原則。

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罹有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是否影響其「辨

別能力」、「控制能力」？是否可以適

用刑法第 19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規
定判決無罪或減輕其刑？均屬事實認

定與法律適用之問題，本為法官之權

責所在，理當由法官本於「自由心證

主義」認定事實，並進而為法律之適

用。但事實認定、評價個別證據證明

力之指導原則— 自由心證主義，並

非毫無限制，仍需受到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之拘束，對於鑑定證據證明力

論精神鑑定在 
國民法官審理之運用

上文／張永宏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 JUDICIAL WEEKLY / No.2099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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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待續） 
（作者為司法院新聞及法治宣導處處長）

（文接二版） 之困難度；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情形

下，上述「非拘束說」要求法院（由

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組成）應「綜合

被告犯行前之生活狀況、犯行之動

機、態樣、結果、犯行前後之行動等

因素」判斷被告之責任能力（前述日

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昭和 59年
（1984）7月 3日裁定見解），或是
「生理原因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

但心理學上之概念僅為判斷資料，法

院應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進行判

斷」（前述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
第 5133號判決），在法院贊同精神鑑
定結論時，固無困難9，但於法院不

贊成精神鑑定報告時，即使進行其他

證據之綜合判斷，對於兼為精神醫學

與法律「雙重素人」的國民法官（日

本則為「裁判員」）而言，則有困

難，若在代表社會常識的國民法官面

前，上演法律專業與精神醫學專業的

論爭，反而可能引起國民法官對職業

法官「似乎不尊重精神醫學專業」之

不滿或質疑，故未來精神鑑定在責任

能力認定上的比重，顯然將會更為加

重�。

在日本，有論者為因應裁判員審

判之需要，嘗試平衡前述「非拘束

說」與「最大程度尊重說」之矛盾，

區分精神鑑定與法院判斷的「管轄範

圍」，主張「法律判斷歸法院、精神

判斷歸醫院」。亦即有無責任能力乃

是法律上之判斷，應委由法院為之，

但有無責任能力之前提，即前述生物

學因素、心理學因素之判斷，則是精

神鑑定之範疇，除非對於鑑定人之公

正性或能力有所懷疑，或鑑定之前提

條件有問題，而認有無法採用鑑定意

見之合理情事者外，應充分尊重鑑定

意見而為認定。詳言之，行為人於行

為時是否罹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其內容與程度為何？上述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對於行為人所為之

犯罪行為有無影響？程度為何？等等

之評價，精神醫學之專業判斷將發生

相當大的影響力，除有例外情形，法

院必須充分尊重，始能進而為有無責

任能力之法律上之判斷�。

然而，相較於日本刑法第 39條仍
然使用「心神喪失」、「心神耗弱」

之用語來表述「責任能力」之有無，

我國刑法第 19條於 2005年修正時，
則認為原本法文所用「心神喪失」、

「精神耗弱」之用語，「並非醫學上

之用語」，醫學專家鑑定之結果，實

務上往往不知如何採用，造成不同法

官間認定不一致之情形，而仿德國立

法例進行修正�。此次修法，是否代

表我國現行刑法關於責任能力之用

語—「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

為行為之能力」，已屬標準的醫學用

語，鑑定人已可逕行作出判斷？我國

刑法是否無法採取前述日本學者建議

的「法律判斷歸法院、精神判斷歸醫

院」方式來化解精神醫學與法學之間

的緊張關係？實有待審究，本文亦將

於（柒）一併探討。

未來國民法官審判時，可預見的

是，責任能力之有無將成為重要爭點

之一�，而精神鑑定將成為判斷責任

能力有無之決定性證據，對於國民

法官法庭，尤其是國民法官的心證形

成，將具有非常大的意義，法院若要

駁斥精神鑑定之證據價值，勢必要有

更充分的理由，如何讓精神鑑定的決

定、實施過程更嚴謹，精神鑑定的結

論更易於讓國民法官理解與正確評

價，顯為國民法官審判時代，更不能

迴避的重要問題。

肆  實施精神鑑定與否的判斷 
—兼論入口鑑定之可行性

相較於前述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
字第 5151號判決認為：「精神是否
耗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

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

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明確

肯認精神鑑定之必要性，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6992號判決認為並非
所有爭執責任能力之案件均須送精神

鑑定，而認：「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

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

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

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

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

得據為審斷之基礎。」�但何種情形

屬於「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

而無須實施精神鑑定？何種情形則是

「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

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最高法

院僅有「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

寥寥數語，在實務運作上恐會產生相

當大的困擾或爭議。

本文認為，所謂「綜合其當時各種

言行表徵」，包括（1）犯罪行為之態
樣本身是否存有異常性？（2）犯罪
之動機或原因是否難以理解？（3）
從其言談舉止是否可以看出受到精神

疾病、酒精、藥物或其他智能、身心

障礙之影響？等觀察重點�。當然，

若曾有精神疾病之病史，亦可推定此

種精神障礙於犯罪行為時有發作或持

續之可能性，而有進行精神鑑定之必

要。

辯護人為被告聲請精神鑑定時，除

了應該（1）詳閱本案之卷證，（2）
仔細地與被告會談，瞭解被告會談時

之精神狀態，以及其本身對於犯罪動

機、行為之記憶與評價外，亦可檢

附：（3）精神或心智相關之被告病
歷、診斷證明書、殘障手冊等，（4）
被告過往生活經歷，（5）整理被告於
犯罪行為時之行動摘要，並同時檢具

（6）與被告精神狀況可能有關之醫
學文獻，（7）類似案件之精神鑑定結
果�等資料，聲請檢察官或法院進行

鑑定�。

檢察官或法院收到辯護人之聲請，

並斟酌上述判斷因素後，若仍無法決

定是否應進行精神鑑定時，或可考

慮進行「入口鑑定（intake）」，引進
精神醫學之專業意見，以確保判斷之

客觀性，並可確實排除無必要鑑定

之案件（如詐病案件），節省不必要

的時間與資源浪費，讓相對稀少之精

神鑑定資源集中於真正有必要之案件

上�。更何況國民法官法引進了起訴

狀一本主義（國民法官法第 43條），
法院在審判期日調查各項證據前，依

法無法接觸證據內容，往往難以藉由

參酌其他關連證據，形成是否實施精

神鑑定之心證，入口鑑定在此種情形

（如準備程序階段），更有其重要意

義�。

備之違法」。

刑法第19條於2005年2月修正時，
立法理由謂：「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

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辨

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

斷標準，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

合立法體例為優。易言之，區分其生

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則就生理原

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

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

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

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7上述

立法理由，深刻影響了其後最高法院

對於精神鑑定證據價值之見解，即作

為前提之「生理原因（行為時有無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部分應尊重

精神鑑定，但結論的「心理結果（是

否影響辨別能力、控制能力）」則由

法院自行判斷。例如最高法院 101年
度台上字第 5133號判決即認：「行為
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

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

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

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

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 19條所規
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

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

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

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

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

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

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

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

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

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

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8從結論

來看，這樣的見解，等同是認為法院

不受精神鑑定之拘束，精神鑑定亦無

高於其他證據之證據價值，可謂回到

了前述的「非拘束說」的立場。

參  精神鑑定對於國民法官審理之
意義

無論是生理學因素、抑或是心理

學因素，均為精神鑑定判斷之重點，

一旦精神鑑定做出明確判斷後，法官

要以「精神醫學素人」的立場推翻精

神鑑定的結論而另為認定，本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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